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举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和违法行为奖励办法

京技管〔2007〕42号

第一条  为增强人民群众对安全生产的参与意识，加强安全生产的社会监督，及时发现和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有效遏制和预防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保障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北京市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开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是指可能导致人身伤亡或经济损失的生产经营单位作业场所、设备及设施的不安全状态、作业人员的不安全行为和管理上的缺陷。

第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开发区内生产经营单位存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或者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均可向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举报。

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建立健全事故隐患举报登记、处理、答复和报告制度。依照本办法和举报情形对单位或个人举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或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给予适当奖励。

第四条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或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举报范围：

（一）生产经营单位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行为；

（二）生产经营单位设备、设施、场所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

（三）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资质的非法经营活动；

（四）拖延不报、瞒报生产安全事故的；

（五）其他可能构成重大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事故隐患或者安全生产违法行为。

第五条  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接受举报后，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北京市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进行调查处理。

第六条  提倡单位或者个人实名公开举报。举报人要求答复的，在调查核实、查处完毕10个工作日内给于答复。

多人多次举报同一事故隐患的，对第一时间举报人予以奖励，其他人员给予表扬鼓励。

第七条  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接受举报后，责成专人对举报事项进行核查，调查工作应在30个工作日内完成，30个工作日内不能办理完毕的，报主管领导批准延长30个工作日，调查处理工作应在60个工作日办理完毕。

负责调查处理的有关人员对交办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和违法行为的举报（包括信访、批件、电话举报等），应及时办理并按规定时间将调查经过、事实情况、处理意见及结果等内容反馈。

第八条  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或违法行为的举报经核查属实的，酌情给予不超过1000元的奖励；对举报重大事故隐患有突出贡献的，给予特别奖励。

第九条　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公开举报电话，通信地址，邮政编码。

第十条　要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举报单位和个人要求保密的，受理单位和工作人员应为其保密。有关单位或个人对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的，有关部门要依法严肃查处；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开发区管委会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